
附件１

２０１７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主要目标

序号 指　标　内　容

１ 基本形成较为系统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政策框架

２ 城市公立医院改革全面启动

３ 推进１２５家医疗机构间检查、检验结果互认

４
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全面推开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诊疗量比例达到６５％以上，
县域内就诊率提高到９０％左右

５ 政府主导的多层次医疗联合体覆盖率达到９５％的公立医疗机构

６
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３０％以上，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６０％以上，贫
困人口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１００％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１００％。

７
由二、三级医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、慢性病医疗机构转诊的人数年增长率在１０％以
上

８
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 （不含中药饮片）总体降到３０％左右，百元医疗收入 （不含药品
收入）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２０元以下

９ 选择１个地市开展薪酬制度改革试点

１０ 全省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增长幅度控制在１０％以下

１１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９８％以上

１２ 基本实现符合转诊规定的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

１３
大病保险起始支付比例由５０％提高到５５％，全省７０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１６０万民政
救助对象继续执行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下调４０％和分段支付比例提高５％的倾斜性支付政
策

１４ 在全省推行公立医院采购药品 “两票制”

１５ ８０％以上的医疗机构开设为老年人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提供挂号、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
色通道，５０％以上的养老机构能够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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